
哈尔滨市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认定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推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

〔2017〕156 号)、《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

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企业〔2010〕175 号)和《黑龙江省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认定和扶持办法》（黑政办发〔2010〕2

号），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哈尔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指由法人单位建

设和运营，经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定，为区域或行业内中小企

业提供信息、技术、创业、培训、融资等公共服务，业绩突

出、公信度高、服务面广，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服务平台。

第三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总

体规划和认定管理工作，各区、县（市）中小企业管理部门负

责协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所辖区域内服务平台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认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对认定的服务平台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照相关政策对市级以上平台予

以重点扶持。积极推荐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申报省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和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第二章 主要功能

第六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具有多种服务功能或在某一

方面具有特色服务功能，具有开放性和资源共享的特征。

（一）信息服务。提供法律法规、政策、技术、人才、市

场、物流、管理等信息服务。

（二）技术服务。提供工业设计、解决方案、检验检测、

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技术开发、技术转移、信息化应用、设

备共享、知识产权和品牌建设等服务。

（三）创业服务。为创业者和初创期中小企业提供创业辅

导、项目策划、政务代理、创业场地等服务。

（四）培训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经营管理、市场营销、

技术和创业等培训服务。

（五）融资服务。提供融资信息、组织开展投融资推介和

对接、信用征集与评价等服务。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七条哈尔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应同时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运营一年以上，资产总额不少

于 30 万元，财务收支状况良好，经营规范，具有良好的发展

前景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服务业绩突出。年服务中小企业 30 家以上，用户

满意度在 80％以上；在专业服务领域或区域内有一定的声誉

和品牌影响力。

（三）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必要的服务设施、仪器设

备等；有组织带动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集聚服务机构 3家以

上。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规范的服务流程、合理的收费

标准和完善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收费

要有相应的优惠规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要不少

于总服务量的 20%；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年度服务目标。

（五）有健全的管理团队和人才队伍。主要负责人要诚

信、守法，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管理

水平；从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大专及



以上学历人员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的比例占 60％

以上。

第八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专业服务应满足相关功能要

求：

（一）信息服务。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形成便于

中小企业查询的、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具有在线服务、线上

线下联动功能，线下年服务企业数量 60 家以上；年组织开展

的相关服务活动 2次以上。

（二）技术服务。具有组织技术服务资源的能力，并建立

良好的协同服务机制；具有专家库和新产品、新技术项目库

等；具备条件的应开放大型、精密仪器设备与中小企业共享；

年开展技术洽谈、项目推介和知识产权等服务活动 3次以上。

（三）创业服务。具有较强的创业辅导能力，建有创业项

目库、《创业指南》、创业服务热线等；开展相关政务代理服

务；年开展创业项目洽谈、推介活动 3次以上。

（四）培训服务。具有培训资质和远程培训能力，有完善

的培训服务评价机制，年培训 800 人次以上。

（1）主要开展员工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服务的，上年度

平均培训课时不低于 50 课时，培训中小企业员工人数不低于

300 人。



（2）主要开展管理者培训的，上年度平均培训课时不低

于 60 课时，培训中小企业管理者人数不低于 150 人。

（五）融资服务。年组织开展投融资对接、企业融资策

划、推荐和融资代理等服务活动 4次以上，帮助中小企业融资

总额 1亿元以上的服务机构；或向中小企业提供年新增担保额

3亿元以上的融资担保机构。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九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认定程序：

（一）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申报遵循公开征集、自愿

申报的原则。符合申报条件的服务平台通过哈尔滨市政务网向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交申报材料。

（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对申报的完整性进行初

步审定，不符合定量条件的，告知其不符合条件；缺少材料的

限期补报。

（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专家，对初审合格的服务平

台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评审，评审结果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网

站及中国中小企业哈尔滨网公示 5个工作日。

（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公示结果，对评审合格的服

务平台授予“哈尔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第十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每年申报一次，具体时间按

照当年申报工作通知要求进行。

第五章 申报材料

第十一条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认定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哈尔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申报表（附件

1）。

（二）公共服务平台认定申请报告。

内容包括：

1．服务平台基本情况（包括：创立发展沿革、发展目

标，以及目前的基本情况；服务平台基础条件建设情况，包

括：设备、场地等情况）；

2．服务平台管理运营情况（包括：主要管理制度、人员

激励、能力提升、可持续发展等）；

3．服务平台工作业绩与规划情况（包括：主要服务内

容、服务对象、服务规模、方式、收费等）。

（三）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

同。

（四）上年度审计报告及服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专项审

计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按服务项目类别，列明项目收费和相



关支出费用等情况；收支明细表，主要收支凭证明细表（包括

序号、费用名称、收付款凭证名称、凭证号码、凭证日期、金

额、凭证出具单位名称等）。

（五）国家颁发的从业资格（资质）、网站备案、许可证

等证明。

（六）服务平台工作人员名单（附件 2），中级以上专业

技术人员证明、大专以上学历证书、执业资格证书。

（七）主要服务设备、仪器及软件清单（附件 3）。

（八）服务中小企业名单（附件 4）。

（九）提供服务的业绩证明材料（通知、照片、服务协议

等）。

（十）其它证明材料及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第六章 服务平台管理

第十二条经认定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应接受各级中小

企业管理部门对其为中小企业服务工作方面的指导、组织和管

理；应于下年的元月 15 日前向所在区、县（市）中小企业管

理部门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报送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营情况。



第十三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实行

年度考核制，经考核有下列情况的，取消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资格。

（一）受到有关行政主管机关、行业组织处分的。

（二）一年内无正当理由多次不参加由中小企业管理部门

组织的为中小企业服务活动的，一年内不向中小企业管理部门

报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行情况的。

（三）多次被中小企业投诉，有损于我市中小企业服务体

系建设的。

（四）违法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每两

年复核一次。复核与年度申报同时进行，由服务平台将两年工

作总结、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和服务收支专项审计报告，以及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年度运营情况测评表》（见附件 5）

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材料进行复核，对

合格的平台予以确认；对不合格的平台予以撤销。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五条本办法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哈尔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申报表

平台建设单位（盖章）：

一、平台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注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

网址及备案号（已建网站的填写）： 邮箱：

注册资本

____ 万元

其中：主要投资方名称 性质 投资比例 ％

上年末总资产

____ 万元

仪器、设备数量 台（套）， 购买价格 万元， 占总资产 ％

服务场地面积： 平方米， 其中：自有 平方米， 租用 平方米

从业人数 人

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人，占总人数

%

二、平台运营管理（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其中：

服务收入

资产总额 利润总额 上缴税金

服务中小企业

户数



三、服务能力及业绩

获得专业服务资质情况

主要服务产品

服务规模（家、人/次） 服务收入占年营业收入％

合作资源

签订合作协议的单位 其他合作单位

四、政府支持情况

得到政府扶持的情况



附件 2：

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名单及职称情况一览表

姓名 年龄 学历 毕业学校 职称 主管工作

备注：不少于 20 人



附件 3

主要服务设备、仪器及软件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购买时间 购买价格

是否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



附表 4

服务中小企业名单

服务机构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人数

是否

小微

企业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服务项目
服务收费

（万元）

是否签订

合同

满意度

满意 不满意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服务中小企业户数多于 10 户的，需自行加页填报。



附件 5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年度运营情况测评表

平台建设单位（盖章）：

一、平台基本情况

上年末总资产

____ 万元

仪器、设备数量 台（套）， 购买价格 万元， 占总资产 ％

服务场地面积： 平方米， 其中：自有 平方米， 租用 平方米

从业人数 人

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人，占总人数

%

二、平台运营管理（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

其中：

服务收入

资产总额 利润总额 上缴税金

服务中小企业

户数

三、服务能力及业绩

获得专业服务资质情况

主要服务产品

服务规模（家、人/次） 服务收入占年营业收入％



合作资源

签订合作协议的单位 其他合作单位

四、政府支持情况

得到政府扶持的情况


